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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並於一週內繳交公立或教學醫療院所出具之體格檢查表(含最近

3個月胸部 X 光、B 肝)，如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，或其他妨害工作之傳染病，均

取消錄取資格。 

捌、附則：

一、甄試時如為新冠肺炎確診或居家隔離時之甄選方式： 

(一)若報名應考當天，因新冠肺炎確診或居家隔離而無法到校應考(教學演示與口試)，將

採線上視訊方式(Google Meet)應試，並請提供新冠肺炎確診或居家隔離相關證明。

(二)應試人員請於應考當日 08：50 前與幼兒園聯繫，並自行準備好視訊環境以供評審委

員線上甄選。若無法視訊連線則視同放棄應考權利。

(三)如遇天災、疫情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而導致本甄選各項日程、地點、須更改時，將公

告於本校網站(https://www.ctps.chc.edu.tw/）。 

二、經錄取者於報到後，不得申請調動，並依勞動契約所載事項履行權利義務，擔任幼兒園代 

理教保員相關工作，差勤(假)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。 

三、參加甄選錄取之人員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，撤銷錄取資格並無條件解僱，並 

追究當事人相關法律責任： 

(一) 所提有關證件與原登記紀載不符者。

(二) 查明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。

(三) 依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」第14條規定申請查閱，經查列有性

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資料者。 

四、 如第一次報名即有人報名並達錄取標準，即不開放第二、第三次報名及甄選，以此類推。 

五、 本甄選簡章經本所核定並經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實施，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

 

https://www.sces.chc.edu.tw/













